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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广晟公司”）通知，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

分股份解除质押并重新办理质押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广晟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4 日、2015 年 5 月 5 日、2016

年 3 月 31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质押其所

持有的中金岭南股票 45,000,000 股、18,513,088 股、80,373,913

股；2020 年 4 月 21 日，广晟公司将共计 143,887,001 股中金

岭南股份全部解除质押。 

2020 年 5 月 8 日，广晟公司将持有的中金岭南股份无限

售流通股 143,887,001 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

秀支行，目前质押手续已完成。 

一、质押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12 月 23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卫东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 亿元 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7 号广晟国际



大厦 50-58 楼 

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和运营，股权管理和运营，投资经

营，投资收益的管理及再投资；省国资管理部门授权的其他

业务；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，承包上述境外工

程的勘测、咨询、设计和监理项目，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

备、材料出口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

物业出租；稀土矿产品开发、销售、深加工（由下属分支机

构持许可证经营）。 

二、股东股份解押、质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解押情况 

2014 年 8 月 4 日、2015 年 5 月 5 日、2016 年 3 月 31 日，

广晟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质押所持

中金岭南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45,000,000 股、18,513,088 股、

80,373,913 股，共计 143,887,001 股。 

2020 年 4 月 21 日，广晟公司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的中金岭南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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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质押情况 

2020 年 5 月 8 日，广晟公司将所持的 143,887,001 股中

金岭南股份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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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,627,548 0.41% 0 0.00% 0.00% 0 0 0 0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

押登记通知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

记证明； 

3、《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中金岭南部分

股份解押、质押的通知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   2020 年 5 月 19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